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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CDR-2017-0020077

邹政办字〔2017〕103 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邹城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

及节水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邹城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办法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9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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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
及节水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在保障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基础上，为充分调

动群众种粮和用水改革积极性，达到科学用水、节约用水、

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，根据国务院、省、市有关农业水价综

合改革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邹城市境内完成水价综合改革任

务、具备按方计费条件的中小型灌区。

第三条 农业供水实行总量控制、定额管理，用水定额

（水权总量）按《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灌溉定额》（DB37/T1640.1-2015

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年 12月 30日发布）执行。

第二章 精准补贴

第四条 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贴对象：

（一）各类管护组织，包括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用水合

作组织，依法设立的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服务公司、

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，以及负责

工程设施管护的村集体等。

（二）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水利工程建设的运营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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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贴标准：

（一）2016 年前（含 2016 年）政府投资农田水利工程项

目区。政府补贴=（运行维护成本水价-用户终端水价）×年用

水量×（100-33.3×第 n-1 年）%，实行 3 年退出机制，至 2020

年，不再予以补贴。

（二）2016 年后新建政府投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区。实

现用水户终端水价不低于运行维护成本水价，不予以补贴。

（三）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工程项目区。政府补贴=（全成

本水价-用户终端水价）×年用水量×W%，W 为政府绩效运营

效果评价得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

（四）运行管护不善、征收水费不合理及超定额用水的

均不予补贴。

第六条 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贴的程序为：

（一）每年 11月中旬至下旬，由各类管护组织向本镇（街）

水利站提出申请，由镇（街）水利站进行核实，并形成书面

材料，上报市水利局。中型灌区及跨镇（街）的小型灌区直

接向市水利局申报。

（二）每年 12 月上旬，由市水利局对各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审核通过后按年度发放补贴资金。

第三章 节水奖励

第七条 农业灌溉用水奖励对象：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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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，积极推广应用工程节水、农艺节水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

等实现节水的各类管护组织，包括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用水

合作组织，依法设立的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服务公司、

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，以及负责

工程设施管护的村集体等。

第八条 农业灌溉用水节水奖励标准：

节水基数：依据《关于公布邹城市农业灌溉用水定额指

标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邹水字〔2017〕50 号，以下简称《灌

溉用水定额》）确定节水基数。年灌水次数不低于《灌溉用

水定额》规定次数的，以毛灌溉定额为节水基数；年灌水次

数低于《灌溉用水定额》规定次数的，以单次毛灌溉定额×

灌溉次数为节水基数。

奖励标准：奖励标准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，节约灌溉

用水量低于节水基数 20%（含 20%）的，按每立方米 0.02 元

进行奖励，节约用水量高于节水基数 20%的，按每立方米 0.04

元进行奖励。

第九条 奖励资金由工程管护组织具体补贴到用水户或

抵扣下年度用水水费，并在项目区进行公布公示，接受群众

监督。

第十条 农业灌溉用水奖励程序为：

（一）每年 11月中旬至下旬，由各类管护组织向本镇（街）

水利站提出申请，附具用水组织名称、种植作物及面积、用

水定额、用水量、水费缴纳记录、银行账号等材料。由镇（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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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站进行核实，并形成书面材料，上报市水利局。中型灌

区及跨镇（街）的小型灌区直接向市水利局申报。

（二）每年 12 月上旬，由市水利局对各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审核通过后按年度发放节水奖励资金。

第四章 资金管理

第十一条 补贴及节水奖励资金主要来源包括农业水价

综合改革专项资金、市政府专项资金和水权转让收入。

第十二条 水利局负责编制年度奖补资金使用计划及发

放，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,有效期 5

年。



— 6 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中央、省、济宁市驻邹各单位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15日印发


